
声明函

 

一、我方在参加（项目名称：青岛市黄岛区 2026 年小麦“一喷三防”项

目第五包）政府采购活动前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1、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指投标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

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2、没有行贿犯罪记录（查询内容：①投标人青岛市胶州农业生产资料有限

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81718022436N  ；②法定

代表人  李磊  、身份证号码 37 13   ；③项目负责人李磊、

身份证号码 3702 13 ）。

二、我方在参加本项目活动前一段时间内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

务会计制度、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三、我方承诺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上传提交的资格审查材料，均合法、真

实、准确、有效，无任何伪造、修改、虚假成分，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

准确性负责。

若以上声明不实，我方自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供应商名称 ：青岛市胶州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日  期：2026年 04 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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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我单位 青岛市胶州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参与 青岛市黄岛区 2026 年

小麦“一喷三防”项目第五包（项目编号：SDGP370211000202602000081 ）项目

的政府采购活动， 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1.我单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求规定条件；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若我单位以上承诺不实， 自愿承担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法律责任。

承诺供应商（全称并加盖公章）：青岛市胶州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2026年 04月17日

说明：供应商可自行选择是否提供本承诺函，若不提供本承诺函，应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及采购文件资格要

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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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诚信承诺书

青岛市黄岛区农业农村局，青岛国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我公司 青岛市胶州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已详细阅读了青岛市黄岛区 2026 

年小麦“一喷三防”项目第五包（项目编号：SDGP370211000202602000081 ）招

标文件，自愿参加本次投标，现就有关事项做出郑重承诺如下：

一、诚信投标，材料真实。我公司保证所提供的全部材料、投标内容均真实、合法、

有效，保证不出借或者借用其他企业资质，不以他人名义投标，不弄虚作假；

二、遵纪守法，公平竞争。不与其他供应商相互串通、哄抬价格，不排挤其他投标

人，不损害采购人的合法权益；不向评标委员会、采购人提供利益以牟取中标。

若有违反以上承诺内容的行为，我公司自愿接受取消投标资格、记入信用档案、

媒体通报、1-3 年内禁止参与政府采购等处罚；如已中标的， 自动放弃中标资格，

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供应商名称（盖公章）：青岛市胶州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签章）：

                  2026年0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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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

青岛市黄岛区农业农村局：

经研究，我方决定参加青岛市黄岛区 2026 年小麦“一喷三防”项目第五包

（项目编号：SDGP370211000202602000081 ）的采购活动并提交投标文件。

为此，我方郑重声明以下诸点，并负法律责任：

我方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我方对前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

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名称（盖公章）：青岛市胶州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签章）：

  

日        期：  2026年0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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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 青岛市胶州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

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  青岛市胶州农业

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参加青岛市黄岛区农业农村局的青岛市黄岛区 2026 年小麦

“一喷三防”项目第五包（项目编号：SDGP370211000202602000081 ）采购活动，

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

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青岛市黄岛区 2026 年小麦“一喷三防”项目 （标的名称），属于     

农、林、牧、渔业；承建（承接）企业为青岛市胶州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从

业人员 33  人，营业收入为  7033  万元，资产总额为  3492  万元 1 ，属于（中型

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  期：  2026年 04月 17日 

1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 .《中小企业声明函》由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出具。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或者合同

分包的，声明函中需填写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或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相关信息，供应商应当

在声明函“项目名称”部分标明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具体内容或者中小企业的具体分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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